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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知局促〔2025〕13 号

关于组织申报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
功能性平台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纵

深推进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，加快形成长效机制，完善服务支

撑体系，现就组织开展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功能性平台项目申报

与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申报条件

1.本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信用良好的知识产权运营

机构。

2.具有开展专利交易所需服务功能。拥有不少于 10 人的知

识产权运营团队，在服务本市专利转化运用方面具有较强业务能

力和实践经验，并具备信息集聚、供需撮合、交易鉴证、资金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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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等服务功能。

3.具有较好的知识产权运营业绩。2023年迄今，年均促成专

利转让许可金额不低于 5000万元；在推动高校、科研院所存量

专利盘点盘活方面发挥突出作用。

二、 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开展专利供需对接

1.完善专利交易规则。建立规范的专利交易流程、定价指导

机制，为专利供需双方搭建公平有序的交易平台。

2.加强专利供给信息发布。建立可转化专利资源库，加强专

利信息分类管理与实时发布。

3.组织开展交易撮合活动。收集本市中小企业专利技术需求，

依托“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系统”开展供需对接、

交易撮合活动。

（二）推进专利许可转让

1.推动专利开放许可。与企业、高校、医疗卫生机构、科研

院所开展合作，筛选一批实用性强、应用领域广的存量专利进行

开放许可声明，加快专利技术推广；引导“科技企业孵化器”、

中小企业承接开放许可专利，高效率低成本使用专利技术。

2.提高专利许可转让活跃度。组织引导本市企业、高校、医

疗卫生机构、科研院所，有效利用“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

利盘活系统”开展数据分析和供需对接，促成存量专利转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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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高价值专利运营

1.赋能知识产权金融工作。积极为本市商业银行专利商标质

押贷款提供专利价值度评估和专利侵权风险排查服务，积极探索

知识产权质物处置。

2.推动高价值专利市场流转。立足本市、面向长三角、对接

上海重点帮扶省份，组织开展高价值专利运营工作。

三、 配套政策

2025 年评定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功能性平台数量不超过 2

家，给予每家项目承担单位不超过 50万元的工作支持经费。项

目承担单位须与市知识产权局签订协议，确保项目绩效完成及资

金使用合规，相关经费不得用于支付人员工资、购买办公用品、

核销人员差旅费等支出。市知识产权局将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组织

开展绩效考核和资金使用督查。

四、 申报程序

1.自主申报。申报单位制定工作方案，按要求填写项目申报

书、项目实施承诺书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于 2025年 6月 20

日前以电子邮件和纸件（一式 2份，装订成册）报送至市知识产

权局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项目评定。材料受理后，市知识产权局将组织专家评审，

经审核评定及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项目承担单位，并一次性给予

项目支持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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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功能性平台项目申报书

联系人：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 黄璇华 和月磊

电话：021-23170426 23170417

地址：浦东新区世博村路 300号 1号楼

邮箱：sipa0426@126.com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
2025年 6月 6日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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